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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規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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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作 

• 災害防救法第36條： 

– 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，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
下列事項，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： 
• 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。(7) 

• 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及處理。(11) 

• 住宅、公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…。(12) 

• 水利、水土保持、環境保護、電信、電力、自來
水、油料、氣體等設施之修復…。(13) 

• 鐵路、道路、橋樑、大眾運輸、航空站、港埠及
農漁業之復原重建。(14) 

• 地方制度法第18條略以： 

– 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係屬地方自治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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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地方政府復建經費的支援 

• 災害防救法第43-1條： 
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無法支應重大天然
災害之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時，得報請中
央政府補助。 

•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
處理辦法第5條： 
–各級地方政府以動支災害準備金，或本移
緩濟急原則調整年度預算，辦理各項災害
救助、緊急搶救及復建等所需經費後，尚
不足支應重大天然災害所需經費時，得就
不足經費部分，報請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或
行政院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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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統籌經費審議作業 

• 經費處理辦法第9條 

–行政院為辦理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直轄
市或縣(市)政府提報復建經費之審議工作，
得由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召集中央政府
相關主管機關組成專案審議小組 ，統籌審
議工作，並將審議結果彙總函報行政院核
定。 

–為利審議小組審議作業之進行，行政院公
共工程委員會應會商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
關、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，擬訂審議作業
要點，函報行政院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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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及法規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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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

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 

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 

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

縣市政府 

(鄉鎮公所) 

行政院 

(主計總處) 

專案審議小組 

(工程會等部會) 

提報協助 交付審議 
審查結果 

現勘審查 

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

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 

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 

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

核定需求 

審查結果 



歷年審議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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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98年莫拉克專案係由特
別預算支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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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管理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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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recovery.pcc.gov.tw/TyphoonRecovery/ 



二、復建經費之提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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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報災情 填報系統 縣市複查 函報行政院 



地方政府應辦事項 

查報災害 

上網填報個案資料 

複查確認、指定單一窗口 

輸出補助總表 

提報行政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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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應辦事項 

• 處理辦法第6條、作業要點草案第4點 

–現場勘查並上網填報「災害查估紀錄及
復建經費概估」。 

–縣市政府對於公所所提災害復建經費，
應派員進行複查確認；指定機關的單一
聯絡窗口。 

–資訊系統產出「復建經費申請補助總
表」。 

12 



地方政府應辦事項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4點 

–災後1個月內函報行政院，副知行院院
主計總處、工程會、中央主管機關。 

–局部區域因道路中斷等不可抗力因素致
無法查報災害，且於1個月內敘明理由
函報行政院者，得於災後2個月內彙整
提報。 

–未達1,000萬元案件以開口契約儘速展
開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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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工程填報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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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工程之提報類別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6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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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類別  代碼 中央機關 工程類別  代碼 中央機關 

水利工程  Ａ１ 水利署 
養殖漁業專區農水
路工程  

H2 漁業署 

觀光工程  Ｂ１ 觀光局 其他農路工程 H3 水保局 

公路系統工程  Ｃ１ 公路總局 林道工程  I1 

林務局 市區村里連絡道
路橋梁工程 

Ｃ２ 營建署 
森林遊樂區設施工
程  

J1 

建築工程  Ｄ１ 

營建署 

漁港工程  K1 漁業署 

下水道工程 Ｅ１ 學校工程  L1 教育部 

共同管道工程 Ｆ１ 環保工程  M1 環保署 

水土保持工程  Ｇ１ 水保局 原住民族部落工程
(含聯絡道、環境、
飲(用)水工程)  

N1 原民會 農地重劃區農水
路工程  

Ｈ１ 農田水利處 



復建工程名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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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 
 

•○○○宅前排水
溝復建工程 

重複 
 

•○○鄉○○鄰復
建工程 

•○○鄉○○鄰復
建工程 

•○○鄉○○鄰復
建工程 

搶修 
 

•○○搶修工程 

•○○搶救工程 

•○○搶險工程 

改善 
 

•○○○改善工程 

•○○○整治
工程 

•○○○整修
工程 

 



破壞模式與可能致災原因 

• 左勾破壞模式、右勾致災原因 

• 其他（堤防、水保、道路以外的類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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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損情形說明 

• 原設施型式：原為PC路面(寬3m)，下邊
坡原為漿砌軟石護坡(高約2.5m)。 

• 災損情形：路面及護坡約30m崩落。 

• 成因概述：道路轉彎處因雨量過大，集中
逕流沖刷護坡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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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資料不完備或重複提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→拒絕受理申請 



受災地點之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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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災地點之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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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災地點之照片 

21 



受災地點之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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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災地點之照片 

• 每一工區至少上傳2張照片 

–設施損壞的地方 

–設施原有的功能 

–設施復建的需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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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工項 

• 工項至少要能判斷單價（擋土牆高度H、
道路寬度W…），以判斷尺寸及單價之合
理性。 

• 設計、監造、空汙、管理、利潤費等間接
費用應內含於直接工項。 

• 各工區的資料要完整呈現，否則視為未提
報案件，不列入審議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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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實填報工區資料 

• 工區、照片與座標 

–提報多件工程或一工程多工區，資訊系
統皆可處理，惟應確實填報各災點之相
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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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1 

工程3 
工程4 

工程2 
工區1 

工區3 工區4 

工區2 



詳實填報工區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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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經費審議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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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經費審議範圍 

• 非屬審議範圍項目（作業要點草案第3點） 
–消防、防汛、搶險、搶修等緊急搶救措施。 
–土方清除、疏濬、機具設備、用地、拆遷
補償等非工程項目，及景觀植栽。 

–無具體保護對象或非屬公眾使用之設施。 
–因年久失修等非天然災害造成之損失案件。 
–道路工程中路樹、路燈、反射鏡及交通號
誌等涉及交通安全須於災後立即施作之措
施。 

–屬公共造產或其他由各級政府所經營具有
經濟價值之事業（經費處理辦法第20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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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1 設施損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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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1 設施損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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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1 設施損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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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2 當次災害造成的急性破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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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2 當次災害造成的急性破壞？ 



34 

Level 3 原有設施功能減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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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3 原有設施功能減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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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3 原有設施功能減損？ 



37 

Level 4 公眾使用設施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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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4 公眾使用設施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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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4 公眾使用設施？ 



40 

Level 5 保護標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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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5 保護標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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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 5 保護標的？ 



復建經費審議原則 

• 公眾使用之公共設施（具保護對象） 

• 設施受損且原有功能喪失 

• 當次風災造成之急性破壞 

• 恢復設施原有功能 

• 地方政府為權管單位 

• 無收入或營利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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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 設施 災後 復建 



三、復建經費之審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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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行程 現勘抽查 整合確認 函報行政院 



復建經費審議程序 

• 中央機關應辦事項（作業要點草案第5點） 

–於收到縣市政府提報資料後即安排現勘。 

–2個星期內，將審查意見提送專案審議
小組。 

–專案審議小組視需要召開審議會議討論
確認後，彙整函報行政院，並請縣(市)
政府持續辦理規劃設計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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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經費審議現勘件數 

• 現勘原則與件數（作
業要點草案第5點） 

– 地方政府應會同出席。 

– 1,000萬元以上，全數
現勘。 

– 未達1,000萬元，按抽
查比例分類別、累加
計算。 

– 例：C1類提報未達
1,000萬元案件共323
件，應現勘件數為53
件。 

件數範圍 比例 計算 

1～10 100％ 10 

11～20 40％ 4 

21～40 30％ 6 

41～60 20％ 4 

61～100 15％ 6 

101～500 10％ 22.3 

501～1000 5％ - 

1001～ 2％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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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勘案件之審議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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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結果
類型 

內容概述 

核列 
災損情形明確且符合審議範圍，經現勘討論後
核列所需工項及經費。 

簡易修復 

現地條件有再次致災可能，或復建效益極低之
案件，得採簡易修復維持基本功能，即壞即修，
其費用納入建議核定經費。 

先行辦理
調查規劃 

災損情形有重大不確定性，致無法於現勘時判
斷工項合理性及必要性時，得先行核列短期緊
急處理及可行性評估或調查規劃等費用，納入
建議核定經費。 

刪除 凡不符中央補助原則之案件，應予刪除。 



未現勘案件之審議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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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結果
類型 

內容概述 

自行刪除 
於中央現場勘查展開前，經中央機關書審討論
或地方政府檢討自行刪除案子。 

暫列 

適用於1,000萬元以上案件，因特殊不可抗力因
素(如道路中斷等)無法現場勘查之案件，得先依
提報書面資料及內容暫列經費。 

依核列比
例 

未現勘案件，依未達1,000萬以下案件之抽查核
列比例計算建議核定經費。 



現勘案件不列入抽查核列比例情況 

• 提報經費達1,000萬元以上者。 

• 現勘展開前地方政府自行刪除案件。 

• 先行核列調查或規劃費用案件。 

• 變更復建策略或工法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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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別分開計算抽查核列比例。 



跨機關協處原則 

• 如經中央主管關現勘審查後建議移列工程
類別之案件，為利時效，仍由原現勘機關
先行審查，審查意見中應建議核列經費、
移列理由及移列後之工程類別。 

• 地方政府於現勘時未能接受中央建議核列
內容時，得要求審查機關加註於審查意見。 

• 上述案件，將由本會召開專案審議小組會
議協調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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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復建經費之執行 

51 

經費調整 設計審查 變更註銷 期限展延 執行管控 



核定後期限內經費調整 

• 處理辦法第15條 

– 縣市政府就復建工程核定之內容及經費進行調
整時，應在行政院核定總經費範圍內，並於行
政院規定期限內函報工程會核定。 

– 原未提報或經抽查後刪除之工程案件，不得納
入。 

– 經抽查核定之工程案件，其經費及工程內容，
非報經工程會同意，不得擅自變更或調整。 

– 未經抽查之工程案件，其經費可依實際執行需
要進行調整。但其中如有涉及工程內容之調整
時，應加註原因，並報經工程會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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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設計送審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8點 

–核定經費達1,000萬元以上案件，直轄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完成基本設計並
審定後，提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。 

–提送內容 

•致災原因檢討、 

•設計書圖、 

•預定完工日期。 

53 



復建經費內容變更 

• 處理辦法第14條 

–（因災害擴大）超過行政院核定經費 or 

–有特殊原因且影響預定目標、效益及功
能 or 

–變更設計金額超出各該工程實際發包金
額之30%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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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報工程會同意方可變更 



復建經費註銷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10點 

–復建工程之註銷，應具體敘明原因、後
續處理方式及對復建成效之影響，提報
工程會，由工程會逕復原申請機關，並
副知行政院主計處憑辦取消或扣抵相關
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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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工程作業期限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8點 

–未達1,000萬元案件，設計作業未以開
口契約方式辦理者，其委託規劃設計應
於災後3個月上網公告，並於災害發生
後8個月內完工。  

–1,000～5,000萬元案件，應於災後10
個月內完工。 

–5,000萬元以上之案件，應依中央機關
概念設計審查核定之期限前完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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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期限展延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11點 

–申請期限：以規定期限屆滿日之次日起
算15個工作天。 

–提報資料： 

•…案件彙總表及明細表(資訊系統產出) 

•展延條件 

•具體敘明遭遇不可抗力因素之起始日期、
影響天數 

•佐證資料（招標公告、往來公文、協調會
紀錄、氣候統計資料或相關責任檢討等）  

 57 



展延申請填報重點 

• 決標日期：101.3.6 

• 實際開工日期：101.3.24 

• 契約完工日期：101.7.1 

• 預定完工日期：101.10.30 

• 不計工期天數：○○ 

• 原因分析： 

1. 本案併H3-004○○○工程、H3-007○○○工程，100.11.2設
計案發包，101.1.10設計完成。 

2. 101.2.14辦理第一次開標，因投標廠商未達法定家數流標；
101.2.23辦理第二次開標，因投標金額高於底價廠商不予減價
流標，101.3.6第三次開標決標。 

3. 因豪雨造成工區現場土石泥濘，同意自101.5.23至101.5.29不
計工期。因A工區災害擴大於101.6.1辦理現勘，101.6.5停工，
101.7.20完成變設計送審，101.8.1完成審查，101.8.14復工。 

4. 綜上，不計工期日數約○○天，目前進度80%，建請同意展延
至101.10.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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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每個月 
都有進度!! 



復建工程執行管控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9點 

–縣市政府應確實登錄「公共工程標案管
理系統」；發包預算未達公告金額之標
案決標後，則應於三日內至公共工程標
案管理系統新增標案。 

–縣市政府及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復建工
程執行管理機制，定期召開檢討會議，
會議紀錄應副知工程會及行政院主計總
處，屬地方政府召開者，其會議紀錄並
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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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網填報相關變更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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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、變更、註銷、展延 
請上網登錄 



五、基本設計審查要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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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工程規劃設計原則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7點 

–本因地制宜、安全及生態保育原則，以恢復
其原有功能為目的，非逕於原地原狀重建構
造物。必要時得採即壞即修方式辦理復建。 

–重複受災或需檢討整體規劃之地點，得暫列
先期規劃費或復建工程經費，俟擬妥可行方
案後再行辦理。 

–原屬重大天然災害之復建工程，如於完工前
再因其他天然災害受損需辦理復建者，按原
計畫相關規定檢討適當復建方案辦理。(經費
處理辦法第16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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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工程規劃設計原則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7點 

–水利設施復建應配合相關治理計畫及規
劃報告；如尚未依治理計畫完成整治之
河段（渠道），則依現況、水理等，檢
討適當之配置工法。未經規劃之復建工
程堤線佈設，不得與河爭地，並得視狀
況，併河道整理、擴寬深槽、挑流或固
床工等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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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工程規劃設計原則 

• 作業要點草案第7點 

–水土保持設施復建工程，應有具體保護
對象，並經評估確有復建必要性後，以
符合生態原則方式處理。 

–觀光設施復建工程應以風景特定區、風
景區及觀光地區內既有遊憩服務設施之
復建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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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設計審查目的及要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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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
 

三個面向 

避免災害重複發生 
以為覈實經費審定之依據 

行政程序方面 
工程技術方面 
經費概算方面 



基本設計審查要項-行政程序 

1.是否屬應審查範圍？ 

2.是否依規定期限提出？ 

3.是否依核定內容辦理？ 

4.應辦事項是否完成？ 

–（Ex：澄清保固責
任、辦理可行性評
估、用地協調等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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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設計審查要項-工程技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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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料 

災害成因 

方案評估 

工法檢討 

了解現況 

確認破壞機制 

選出最佳方案 

可行之工法 

現況照片、等高線地形
圖、鑽探資料等 

地質不良、逕流沖刷、 
容量不足、設計不當… 

改線：線形、坡度調度 
構法：路工、橋工、隧道 

工法：PCI、鋼拱橋 

規範檢討、 
施工可行性等 



基本設計審查要項-經費概算 

• 單位造價之合理性？ 

– （Ex：橋梁元/m2。） 

• 工項是否屬補助項目？ 

– （Ex：審議作業要點明定不
予補助項目。） 

• 主要工項單價及數量之合
理性？ 

– （Ex：數量最多、單價最高
之工項。） 

• 經費組成之合理性？ 

– （Ex：工程管理費、監造費
及預備費等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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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結論與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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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與建議 

• 自89年至102年，行政院總計核列工程件
數55,336件，核列金額高達1,526億元，
且因復建「不可預知」、「集中」與「急
迫」之特性，對地方政府的人力與資源調
度能力造成嚴峻挑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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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與建議 

• 各地方政府於每年汛期前，簽訂勞務服務
開口契約，可協助前期查災及提報作業，
並可儘速展開小型復建工程設計作業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提報 審議 設計 施工 院核定 

提報 審議 施工 院核定 

一般實務 

勞務開口 

設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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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與建議 

• 災後復建工程應本因地制宜、安全及生態
保育原則，檢討分析致災原因，以恢復其
原有功能為目的，對症下藥，絕非僅於原
地原狀復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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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與建議 

• 建立復建專案平台 

–協助地方政府建立災後復建工程辦理機
制、標準作業流程及作業手冊，期提高
復建工程之執行效率與工程品質。 

 

73 

品質加強：查核甲等比例 效率提升：期限內完工比例 



結論與建議 

• 為因應民眾期待，各級政府應充分合作，
建立明確可行之復建工程執行作業標準與
程序，以提昇復建工程執行效率及品質。 

 

核實查

災與提

報 

加速審議作

業 

提高執

行效率

與品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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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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